
 

新竹縣 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(數理、語文)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時程一覽表 

流程 日期 辦理項目 承辦單位 

資優鑑定 

縣內說明會 

114年12月10日(三) 

下午1：30 

訂於114年12月10日(三)下午1：30對本縣各國中小說明本

次資優鑑定相關流程與注意事項。 

教育局 

勝利國中 

翔聆資訊公司 

學校受理家長申
請並網路提報 

114年12月26日(五) 
中午12:00前 

報名學生請於114年12月26日(五)中午12:00前至線上報名

系統註冊後，輸入相關報名資料，以完成鑑定初步報名。 
學生家長 

學校進行 

校內初審 

115年1月2日(五)  
下午4:00前 

請各校完成管道一初選及管道二線上審查報名資料檢核。 
各國中小特教 

業務主管處室 

承辦學校審核鑑
定學生報名資料 

115年1月7日(三)  

下午4:00前 

勝利國中於115年1月7日(三)下午4:00前完成報名管道一初

選及管道二資料審查之報名資料審核。 
勝利國中 

報名學生繳費 
115年1月13日(二) 

下午3:00前 

資格審核無誤後，需完成繳費後，始完成報名。收到「審

核通過」通知後至1月13日(二)下午3:00止(逾時無法補繳)。

評量費一經繳交，不予退費。 

學生家長 

管
道
二 

資料審查 

結果公告 

115年1月19日(一) 

下午5:00前 

審查通過名單於115年1月19日(一)下午5:00前公告於本縣

教育局等相關網站，學生可於系統上查閱個人成績(可列

印)。 

教育局 

鑑輔會 

勝利國中 

管
道
一(

初
選) 

初選鑑定 

評量證列印 

115年2月23日(一) 

上午9:00後 

請於115年2月23日(一)上午9:00後逕至新竹縣資優鑑定報

名系統(https://hccgifted.edugov.tw/)下載列印評量證並攜帶

至初選評量試場應試。 

學生家長 

初選考場 

開放查看 

115年3月7日(六) 

 

於下午3：00至4：30開放考場供學校人員、家長及學生查

看。 
勝利國中 

初選評量 115年3月8日(日) 上午8：50於勝利國中進行評量測驗，評量開始後不得入場。 勝利國中 

初選 

結果公告 

115年3月25日(三) 

下午5：00前 

訂於115年3月25日(三)下午5：00前初選通過名單公告於本

縣教育局等相關網站，學生可於系統上查閱個人成績(可列

印)。 

教育局 

勝利國中 

初選複查 115年3月30日(一)  
請攜帶書面資料及申請費用每科100元，並於上午8：00至

12：00至勝利國中申請辦理。 

勝利國中 

提報鑑輔會 

管
道
一(

複
選) 

線上系統 

受理申請 

115年4月7日(二)至 

115年4月8日(三) 

下午4:00前 

報名學生請於115年4月8日(三)下午4:00前至線上報名系統

輸入報名相關資料，以完成鑑定初步報名。 
學生家長 

複選報名資

料檢核 

115年4月9日(四)  
下午4:00前 

請各校完成管道一(複選)報名資料檢核。 
各國中小特教 

業務主管處室 

承辦國中審
核鑑定學生
報名資料 

115年4月10日(五) 

下午4:00前 

勝利國中於115年4月10日(五)下午4:00前完成管道一複選

報名資料審核。 
勝利國中 

報名學生繳
費 

115年4月15日(三) 

下午3:00前 

資格審核無誤後，需完成繳費後，始完成報名。收到「審

核通過」通知後至4月15日(三)下午3:00止(逾時無法補繳)。

評量費一經繳交，不予退費。 

學生家長 

複選鑑定 

列印評量證 

115年4月20日(一) 

上午9:00後 

請於115年4月20日(一)上午9:00後逕至新竹縣資優鑑定報

名系統(https://hccgifted.edugov.tw/)下載列印評量證並攜帶

至複選評量試場應試。 

學生家長 

複選考場 

開放查看 
115年4月25日(六) 

於下午3：00至4：30開放考場供學校人員、家長及學生查

看。 
勝利國中 

複選評量 115年4月26日(日) 上午8：50於勝利國中進行評量測驗，評量開始後不得入場。 勝利國中 

複選 

結果公告 
115年5月15日(五) 

複選通過名單下午5:00前公告於本縣教育局等相關網站，

學生可於系統上查閱個人成績結果(可列印)。 

教育局 

勝利國中 

複選複查 115年5月20日(三) 
請攜帶書面資料及申請費用每科100元，於上午8：00至12：

00至勝利國中辦理申請。 

勝利國中提報

鑑輔會 

安置意願書 
繳交及報到 

115年5月29日(五) 

下午4：00前 

通過本次資優鑑定學生本人或家長(監護人)，請於115年5

月29日(五)下午4：00前於系統上完成「安置意願書」及「資
優教育需求評估報告」線上填報作業，逾時視同放棄接受
資賦優異學生特殊教育服務之相關權利。 

原就讀國中小 

及各安置國中 

 


